	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第15次會議紀錄

	討論事項
本院國民黨黨團，建請院會作成決議：「針對憲法法庭大法官謝銘洋、呂太郎、陳忠五、尤伯祥、蔡彩貞，因逾越司法權限、侵害立法權及違反程序正義，違法進行判決，嚴重損害憲政秩序，予以嚴厲譴責。又憲法裁判之權威，必須建立在明確、拘束且可預期之程序門檻，此次憲法法庭未依法合法組成，欠缺作成判決的審判權限，自始不具審判權，114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有重大明顯瑕疵，應屬當然無效；至於大法官援引此判決，以人數未達憲法訴訟法所定法定門檻10位所作之任何憲法裁判，亦均屬無效，不生效力，自不待言。」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─交黨團協商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（頁次：３７－４５）

	發言者
	韓國瑜（主席）、張啓楷、鍾佳濱、羅智強、莊瑞雄、翁曉玲、沈伯洋、
吳宗憲

	青年基本法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　（頁次：４６－７７）

	發言者
	韓國瑜（主席）、林宜瑾、葛如鈞、劉書彬

	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第五十七條、第七十條至第七十一條及第七十三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
  　　　　　 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頁次：７７－１２２）

	發言者
	韓國瑜（主席）、高金素梅、麥玉珍、鍾佳濱、盧縣一、
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、鄭天財Sra Kacaw、陳　瑩

	
	




